
 
立法會 CB(2)2298/05-06(01)號文件 

 
 

《 2006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關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二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有關五月三十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a) 提供有關非法收受賭注活動

的財富調查工作的資料  
 

當相信某些金融資產可能與非法

外圍活動有關時，警方會根據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 章 )
賦予之權力進行深入的財富調

查，目的在拘押及最終充公有關

財產。這是一項高度複雜的工

作，須要動用大量資源以追尋有

關資產之流向以及控制人士之身

份。自 1998 年起，警方一共就
25 宗非法外圍案件進行財富調
查並作出有關起訴，這些外圍賭

博活動洗黑錢個案牽涉金額約

25 億，案件其後在法庭定罪。定
罪案件中有一宗充公令，牽涉金

額 250 萬。  
 

(b) 提供有關警務人員參與非法

收受賭注活動的統計數字  
 

在 2001 年至 2005 年之間，一共
有 8 名警務人員因牽涉非法外圍
活動而被捕。其中兩人已被控以

有關罪名並經法庭定罪註。其餘 6
名警務人員則因証據不足而未有

被起訴。  
 
(註：其中一人其後上訴得直 ) 
 
我們重申警隊高度重視警務人員

之誠信及操守。對於任何警務人

員牽涉任何非法活動，警隊定會

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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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c) 考慮與香港賽馬會 (馬會 )合
作，用獎金鼓勵市民舉報非法

收受賭注活動或提供有關的

資料  
 

有關提議將會與香港賽馬會作進

一步研究。  

(d) 提供有關顧客就賽馬投注的

舉辦提出投訴的數字  
 

在 2004 及 2005 年，政府沒有收
到有關舉辦賽馬投注的投訴。  
 
(註 :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目前不包括賽馬投
注 ) 
 

(e) 聯絡馬會，請其提供就收取賽

馬投注的職員所定的工作表

現指標  
 

根據馬會所述，馬會設有一套淸

晰而完善的員工表現評核制度，

就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進行評

核。對於前線的投注事務部職

員，評核標準包括：守時和值勤

率、服務水平、處理顧客要求、

對工作的知識、人際關係和團隊

精神、整潔儀容、積極性和投入

性。除了上述的標準以外，前線

的投注部職員並不需要達到其他

的指標。  
 

(f) 對於一名委員提出馬會遴選

會員不應獲委任為足球博彩

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成員的意

見，予以考慮  
 

馬會遴選會員不需要負責馬會的

日常運作或資產管理。因此我們

不認為委任馬會遴選會員為足球

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成員會構

成利益衝突。  
 
我們了解議員在這方面表達的關

注，在考慮委員會新成員的委任

時，我們會顧及這點。  
 

(g) 考慮與馬會一起為有關病態

賭博問題的預防、輔導及治療

服務增撥資源  
 

政府當局會繼續推行各項措施，

處理有關賭博的問題，包括推行

公眾教育和預防工作，以及為問

題和病態賭徒提供輔導、治療和

其他緩減賭博問題的服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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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的預算開支為 1,200萬元至 1,500
萬元，由平和基金支付。我們會

繼續加強市民對賭博活動性質和

風險的了解，以及令他們更關注

賭博問題；由於 2006 年世界盃即
將舉行，這些工作會特別以青少

年為對象。我們會委託一些在舉

辦學校和青年教育活動方面有經

驗的機構，在學校和各區展開青

年教育計劃，讓青少年明白沉迷

賭博的禍害。  
 
我們知悉有建議要求增撥資源到

問題賭博的預防、輔導和治療方

面，在檢討現時兩間戒賭輔導中

心的成效時，政府與馬會會小心

考慮有關建議。  
 

(h) 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把條例第 6B(1)條內
“董事”的定義移到新訂的

第 1A(1)條  
 

同意。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將會提出。草稿可參閱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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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六月二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a) 提供有關賽馬博彩實務守則

的資料；如有關資料目前未能

備妥，請政府當局承諾會在適

當時間就上述實務守則諮詢

民政事務委員會  
 

參考足球及獎券博彩的實務守

則，民政事務局在徵詢足球博彩

及獎券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會

制定一套與賽馬博彩牌照發牌條

件有關的實務守則。實務守則會

包括下列範疇：  

 
(a) 防止未成年人士投注  —  
 

(i) 持牌機構須在其處所

和接受投注的網站展

示標誌，表明未成年

人士不得進入該等處

所；有關標誌應大小

適中，清晰可閱。  

 

(ii)持牌機構須在其處所

和接受投注的網站展

示標誌，表明未成年

人士不得向持牌機構

下注；有關標誌應大

小適中，清晰可閱。  

 

(iii)持牌機構須採取適

當 及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以防止未成年人

士向持牌機構下注，

包括在有理由相信投

注者可能為未成年人

士時，核對其身分證

明資料。  

 

(iv)持牌機構不得為未成

年人士開立互聯網或

電話投注戶口，並須

規定戶口持有人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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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密碼後才可使用該等

戶口及向持牌機構下

注。  

 

(b) 宣傳或推廣活動不得以未
成年人士為目標  —   

  

 (i) 在不損害持牌機構根

據有關條例及牌照的

規定在其處所或其他

地方宣傳或推廣賽馬

博 彩 活 動 的 權 利 之

下，持牌機構不得在

未成年人士的教育及

培訓機構或其附近範

圍就賽馬博彩活動進

行宣傳。  

 

 (ii)持牌機構的宣傳推

廣活動或資料不得：  

 

  —  利用未成年人士

或未成年人士的

動畫角色或合理

地看似是未成年

人士的人物或動

畫角色，推廣賽馬

博彩活動；  

 

  —  顯示有未成年人

士參與賽馬博彩

活動；  

 

  —  在以未成年人士

為目標的傳媒進

行或展示；  

 

  —  在為未成年人士

舉辦的活動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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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行或展示；及  

 

  —  在鄰近未成年人

士的教育及培訓

機構的戶外廣告

牌或其他展示品

上展現。  

 

(c) 宣傳或推廣活動的一般做
法  —   

 
 持牌機構的宣傳推廣活動

或資料不得：  

 

  —  就贏取彩金的機

會提供虛假或誤

導的資料；  

 

  —  暗示投注於賽馬

是一項投資；  

 

  —  把投注於賽馬形

容為就業以外的

一項選擇；  

 

  —  暗示投注於賽馬

是增加收入的適

當方法；  

 

  —  鼓勵市民憑藉投

注於賽馬比賽解

決本身的財務困

難；  

 

  —  暗示賭博的時間

愈 長 或 次 數 愈

多，贏取彩金的機

會便會愈大；及  

 



 7

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  把贏取彩金描述

為最有可能出現

的情況。  

 

(d) 展示告示  —  
  

 (i) 持牌機構應在其處所

及接受投注的網站，

向在處所內投注的人

士或經有關網站投注

的戶口持有人清楚展

示：  

 

—  載有對沉迷賭博

而引致的不良後

果的嚴重性的警

告；及  

 

  —  有關在本港為問

題及病態賭徒所

提供的緩減賭博

問 題 服 務 (包 括

由平和基金資助

的服務 )的資料。

 

 (ii)持牌機構須應投注人

士的要求，提供有關

在本港為問題及病態

賭徒所設的緩減賭博

問 題 服 務 的 聯 絡 資

料。  

 

(iii)持牌機構應在其處所

展示由民政事務局局

長提供的通告，提醒

市民對沉迷賭博的不

良後果的嚴重性應有

所警惕。這些通告應

清楚展示，以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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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讓處所外的途人也能

看到。  

 
新訂的第 6GB 條   
(b) 考慮以下由委員提出的意見：

 
 

(i) 有關沉迷賭博的禍害的

政府宣傳短片及／或警

告信息，應在播放賽馬的

時段播出  

政府當局會要求電視台／電台在

播放賽馬的時段，增加有關的政

府宣傳短片的播放次數。  
 
政府當局也會與香港賽馬會和有

關的電視台商討適當可行的方

法，在播放賽馬的時段傳遞有關

的警告信息和資訊。  
 

(ii) 有關沉迷賭博的禍害的
警告信息，應在所有賽馬

博彩的宣傳媒介或宣傳

活動中展示  
 

政府當局會與傳媒代表討論有關

的建議。  

(iii) 禁止在電視宣傳賽馬投
注的舉辦的時段，在星期

六和星期日應予延長，因

為兒童和年青人在這些

日子花多些時間看電視  

政府當局同意，禁止在電視或電

台宣傳賽馬投注的舉辦的時段應

予更改，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有關

時段應為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0 時 30 分。有關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將會提出。草稿可參

閱附件。  
 

新訂的第 6GF 條   
(c) 解釋香港賽馬會現處理未被

領取彩金的安排  
 

根據馬會目前的做法，未被領取

的彩金在有關賽事舉行 60 日內
如未被領取，會被取消；而任何

被取消的彩金會當作得到有權領

取彩金的人士的同意，撥入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作慈善用途。  
 

(d) 解釋在改革博彩稅制度後，未

被領取彩金和投注回扣如何

處理  
 

就這個問題我們會另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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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新訂的第 6GH 條   
(e) 考慮在條文內訂明，署長與賽

馬投注舉辦商就更改課稅期

達成的協議，不得影響政府應

收的博彩稅。    

第 6GH 條已清楚顯示協議在某

些情況下變成無效，目的就是保

障所有賽馬日都在計算範圍內，

從而不會影響政府收入。  
 
 

 
二零零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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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06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草稿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6) (a) 在“賽事＂的定義之前加入 — 
 

   ““董事” (director)包括任何屬於董事位置的人，不

論職稱為何；”。  

 

 (b) 在“有關的已取消賽事＂的定義中 — 
 

 (i) 在(b)段中，刪去“所有＂而代以“每場＂； 
 

  (ii) 在(b)(ii)(B)段中，刪去“該等賽馬＂而代以“該場
賽馬＂。 

 
11(1) 在““局長＂＂之後加入“及“董事＂＂。 

 
15 (a) 在建議的第 6GB(4)(d)條中，刪去在“不得在＂之後的所有字

句而代以“下述時間內，透過電視或電台宣傳賽馬投注的舉

辦 — 
 

  (i) 任何星期六或星期日的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10時
30分；或 

 
  (ii) 任何其他日子的下午 4時 30分至下午 10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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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建議的第 6GB(6)條中，刪去在“該公司＂之後的所有字句而
代以 — 

 
   “ — 

 
 (a) 在該條文指明時間內在電視或

電台廣播任何關乎猜測或預計

任何可舉辦獲批准投注的賽馬

結果或關乎該等賽馬而可能發

生的事情的預測、示意、賠率或

提示；或  

 

 (b) 授權在該條文指明時間內在電

視或電台廣播該等預測、示意、

賠率或提示。”。  

 

 (c) 在建議的第 6GO(1)(b)條中，刪去“6GN(7)(b)＂而代以
“6GN(8)(b)＂。 

 
 (d) 在建議的第 6GP(2)條中，刪去“所有賽馬場次＂而代以“每場

賽馬＂。 
 

  
 

 


